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高溪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总承包（高溪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土方开挖、回填及支护工程施工专业分包招标公告）项目土方开挖、回填及支护工程施工专业分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招标编号：ZT SHJ-HHGS-GXXX- (2023)- 003号）号）

一、招标条件一、招标条件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高溪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土方开挖、回填及支护工程是由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施工的项目，建设单位为丽水莲都经投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已落实。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1.招标人：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项目用地面积576 79平方米（建筑占地1721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0 8 35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56 135平方米，地下1470 0平方米(包含小学教学区、初中教学区、生活区

、运动区，以及室外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力设施、绿化、通讯等基础设施。)；高溪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办学规模54个班（小学36个班，初中18个班），容纳学生2430人（45人/班），其中小

学16 20人，初中8 10人。容积率0 .9 7，建筑密度29 .8 %，绿地率35.1%，机动车停车位319个，非机动车停车位70 1个。

3.标段划分：根据项目特点及工期要求,本次招标共 1 个包件，分为1个标段，包含挖基坑土方、土方场内倒运、边坡喷锚、边坡顶排水沟施工等工作。

4.招标项目名称：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高溪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土方开挖、回填及支护工程施工专业分包招标。

5.工程地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高溪区块工业路北侧S222省道西侧。

6 .招标范围：土方开挖、回填及支护工程，计划工期20 24年1月26日至20 24年7月24日，共计18 0天。

7.工作内容：投标人按照招标人要求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1）施工内容：挖掘机进退场、挖土、装车、清理；土方倒运、卸、空回、推土机辅助整理打堆、覆盖（覆盖材料乙方自备）、文明施工；回填土装车、场内倒运、卸车（场内调配土方）、平

整、分层夯实；回填土卸车（回填土乙方提供）、平整、分层夯实；灰土现场拌制、装车、运输、卸车、平整、分层夯实；选土、取土、换土、补料拌和等、装车、场内运输、场内平衡、回填、分层

碾压、整平、现场土方平衡、修整边坡、清理余土；喷射砼拌制、上料、喷射、钢筋场内运输、绑扎、固定，泄水孔打孔、泄水管制作安装，刷坡、养生、坡面碎砼打扫、收回剩余材料；脚手架安拆

、移动,土钉制作,钻孔,安土钉,清理岩面,水泥砂浆拌和、灌注等；模板制安拆、整修、刷油、拼接缝堵漏；砼灌注、养护；材料和机具进退厂运输等；人工土方开挖、砌筑抹灰、砼压顶、盖板安装、清

理；基坑人工开挖清理、模型制安拆、钢筋制安、混凝土浇筑、振捣、养护等全部工作内容

（2）施工设备：为完成本合同工程需用的一切设备，均由乙方自行解决，所使用设备保证使用年限为5年内且性能良好，满足业主要求。乙方机械必须为自有，施工过程中乙方需根据甲方施工

要求安排增减机械设备，费用已包含在乙方综合报价中，不单独计取。乙方进场前上报进场计划，如乙方实际进场设备型号、状态、施工能力等与计划不符或不满足甲方施工生产需要，乙方立即进行

设备更换直至满足甲方要求为止，相应的责任及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8 .工期：本工程暂定总工期 18 0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 24年1月26日计划竣工日期：20 24年7月24日

（具体开工日期以招标方要求为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1. 投标人需具有相应的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资质证照齐全有效。

2. 本次招标不接受自然人或出现在股份公司、集团公司《不合格队伍名录》中的单位参与报名。

3. 本次分包采购优先录用股份公司A级、集团公司B级分包企业以及集团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或在集团公司范围内施工的分包企业，信用评价良好、有施工能力的分包企业优先考虑。

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 同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合伙人、股东等投标代表人不得以子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同一项自中同时投标。

6 . 投标人必须在中铁鲁班商务网( http ://www.crecg ec.co m )注册,并同步参与网上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1. 本次招标文件仅采用电子版方式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上发布。

2. 响应：经注册、审核后，投标人须登录网站→“劳务招标系统登录” →点击“采购信息” →在“采购名称”中点击招标项目→点击相应“包件编号” →填写“联系人、联系方式、输入密码、确认密码”

，点击“提交” →“响应”。

3. 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 23年12月20日至20 24年1月9日，在中铁鲁班商务网对本项目进行“响应”。在递交招标文件费用后，在中铁鲁班商务网上下载项目招标文件。本

项目不提供纸质版招标文件。

4. 各投标人必须在递交投标文件前向招标人提供 叁拾万元整（¥：30 0 0 0 0 .0 0）的现金作为投标保证金，中标单位中标后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未中标单位自正式合同签订后5日内

无息退还投标保证金。

招标单位账户：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华海事业部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非转汇行）  

账号：20 110 10 19 58 0 0 3140 0 0 1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1. 纸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 24年1月 9日14时30分，地点为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高溪区块工业路北侧S222省道西侧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高溪九年一



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部商务管理部。

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3. 电子版投标文件：本次谈判除了递交纸质版外，还需在中铁电子商务平台完成投标文件电子版上传和网上报价。采购组织单位将在报名结束后向响应供应商发送相关操作指南。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铁鲁班商务网( http ://www.crecg ec.co m )发布。

七、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审查方式

采取资格后审。

八、联系方联系方

招标人：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高溪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部。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50 0号。    

邮政邮编：20 110 0

联系人：任政            

联系电话：136 7319 8 576

公告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20 23年12月19日


